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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证券回购和基金投资

业务会计处理规定

（1999 年 12 月 27 日财政部发布）

一、证券回购业务

（一）会计科目

1. 增设“1151 买入返售证券”科目

（1）本科目核算公司按规定进行证券回购业务买入的证券。

买入返售证券业务，是指公司与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其他成

员以合同或协议的方式，按一定的价格买入证券，到期日再按合同

或协议规定的价格卖出该批证券，以获取买入价与卖出价差价收

入的业务。

（2）公司通过国家规定的场所买入某种证券成交时，按实际

支付的款项，借记本科目，贷记“ 银行存款”科目。返售到期的买

入返售证券成交时，按实际收到的款项，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

所返售证券的账面价值，贷记本科目，按其差额，贷记“ 买入返售

证券收入”科目。

（3）本科目应按买入返售证券的种类设置明细账。

（4）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公司已经买入但尚未到期返

售证券占用的金额。

2. 增设“2147 卖出回购证券款”科目

（1）本科目核算公司按规定进行证券回购业务卖出证券取得

的款项。

卖出回购证券业务，是指公司与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其他成

员以合同或协议的方式，按一定的价格卖出证券，到期日再按合同

或协议规定的价格买回该批证券，以获得一定时期内资金使用权

的业务。

（2）公司通过国家规定的场所卖出某种证券成交时，按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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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款项，借记“ 银行存款”科目，贷记本科目。购回到期的卖

出回购证券时，按所购回证券的账面价值，借记本科目，按实际支

付的款项与所购回证券账面价值的差额，借记“ 卖出回购证券支

出”科目，按实际支付的款项，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3）本科目应按卖出回购证券的种类设置明细账。

（4）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公司卖出尚未回购的证券价

款。

3. 增设“4304 买入返售证券收入”科目

（1）本科目核算公司买入返售证券取得的收入。

（2）公司返售到期的买入返售证券成交时，按实际收到的款

项，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所返售证券的账面价值，贷记“买入

返售证券”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本科目。

（3）本科目应按买入返售证券的种类设置明细账。

（4）期末，应将本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

科目应无余额。

4. 增设“4463 卖出回购证券支出”科目

（1）本科目核算公司卖出回购证券发生的支出。

（2）公司购回到期的卖出回购证券时，按所购回证券的账面

价值，借记“卖出回购证券款”科目，按实际支付的款项与所购回

证券账面价值的差额，借记本科目，按实际支付的款项，贷记“ 银

行存款”科目。

（3）本科目应按卖出回购证券的种类设置明细账。

（4）期末，应将本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本科

目应无余额。

（二）会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1）在“存出保证金”项目之下“ 其他应收款”项目之上增设

“买入返售证券”项目，反映公司已经买入但尚未到期返售证券占

用的金额。本项目应根据“买入返售证券”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2）在“应交税金”项目之下“其他应付款”项目之上增设“卖

出回购证券款”项目，反映公司按规定进行证券回购业务卖出证

券取得的款项。本项目应根据“ 卖出回购证券款”科目的期末余

额填列。

（3）项目作上述调整后，报表行次也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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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润表

（1）在“利息收入”项目之下“其他收入”项目之上增设“买入

返售证券收入”项目，反映公司买入返售证券取得的收入。本项

目应根据“买入返售证券收入”科目贷方发生额分析填列。

（2）在“利息支出”（人寿保险公司在“保户利差支出”）项目

之下“其他支出”项目之上增设“卖出回购证券支出”项目，反映公

司卖出回购证券发生的支出。本项目应根据“ 卖出回购证券支

出”科目借方发生额分析填列。

（3）项目作上述调整后，报表行次也作相应调整。

3. 现金流量表

（1）在“贷款所支付的现金”项目之下“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之上增设“ 买入返售证券支付的现金”项目，

反映公司买入返售证券支付的现金。

（2）在“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所收到的现金”项目之下“收

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之上增设“ 返售证券收到

的现金”项目，反映公司返售证券收到的现金。

（3）在“拆入资金净额”项目之下“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项目之上增设“ 卖出回购证券收到的现金”项目，反映

公司卖出回购证券收到的现金。

（4）在“减少注册资本所支付的现金”项目之下“ 支付的其他

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之上增设“回购证券支付的现金”项

目，反映公司回购证券支付的现金。

二、基金投资业务

（一）会计科目

1.“短期投资”科目

（1）公司从事短期基金投资业务应在本科目核算。

（2）公司购入的各种基金，按实际支付的价款，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如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发放但尚

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应单独核算，按实际支付的价款扣除包含的已

宣告发放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借记本科目，按已宣告发放但尚

未领取的现金股利，借记“其他应收款”科目，按实际支付的价款，

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3）公司收到发放的现金股利，借记“银行存款”科目，属于已

记入“其他应收款”科目的，贷记“ 其他应收款”科目，属于基金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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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间实现的现金股利，贷记“短期投资”科目。

公司出售基金，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

短期投资的实际成本，贷记本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 投资

收益”科目。

2. 增设“1102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

（1）本科目核算公司提取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2）公司对短期投资应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

中期期末或年度终了，应将基金、债券等短期投资的市价与其

成本进行比较，如市价低于成本的，按其差额，借记“投资收益”科

目，贷记本科目；如已计提跌价准备的短期投资的市价以后又回

升，按回升增加的数额（ 其增加数应以补足以前入账的减少数为

限），借记本科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

公司出售或收回短期投资时，按实际成本转账，不同时调整已

计提的跌价准备，待中期期末或年度终了时再予以调整。

（3）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公司已计提的短期投资跌价

准备。

（二）资产负债表

1. 在“短期投资”项目之下“拆出资金”项目之上增设“短期投

资跌价准备”项目，反映公司已计提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本项

目应根据“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的期末余额填列。

2. 项目作上述调整后，报表行次也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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